德州市知识产权局专利侵权纠纷处理流程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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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制作决定书，并于5日

内上    内上报备案（《条例》）。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是
收到请求书及相关材料





是否满足受理条件？





7日内发出《不受理通知书》





7日内立案向请求人发出《受理通知书》，由3名或3名以上单数承办人员组成案件合议组。





向国家局核实涉案专利权的法律状态。





受理之日起5日内向被请求人发送《答辩通知书》、请求书及其附件的副本。





被请求人是否提出中止请求？（无效宣告已被受理）





中止理由是否成立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

向当事人发送《中止处理通知书》





审核案件材料，调查收集必要的证据。





无效宣告是否有结果？果？





根据需要，制作抽样取证决定、笔录，登记保存决定、笔录，以及调查笔录。





是否实用新型？





发送《提交检索报告通知书》





是否需要口审？





当事人是否达成调解、和解协议或请求人撤回请求。





制作《调解书》或撤案。





审理3日前送达《口头审理通知书》、《口头审理回执》。





开庭审理





制作审理笔录，并由办案人员和参加人签名、盖章。





侵权行为是否成立？





驳回请求人请求。





责令被请求人立即停止侵权行为。





十五日内侵权人是否起诉？





法院





如没有停止侵权行为，可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。








